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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财购〔2021〕6 号

安 阳 市 财 政 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项目验收及

公告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规范政府采购项目履

约验收及公告工作，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。依据《政府采购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，现就政府采购

合同履约验收及公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及公告由采购人负责。各级采购

人应加强政府采购内控管理，将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及公告纳

入本单位政府采购内控流程，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,采购人



- 2 -

既可自行组织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及公告，也可委托采购代理

机构组织项目验收及公告。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履约验

收及公告的,应当在委托代理协议中予以明确，并对验收结果进

行书面确认。委托代理机构组织履约验收及公告的，不因委托而

免除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及公告的主体责任。

二、采购人须在政府采购文件和合同中明确履约验收内容。

采购人应在政府采购文件、采购合同中明确验收的时间、内容、

方式、标准等。实施验收时，采购人或者委托的代理机构应依规

成立验收小组，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、内容、标准对项目中

每一项技术、服务、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。

三、严格遵循履约验收时间及验收报告有关规定。采购人应

在项目完成或供应商履约完毕提出验收申请 5 个工作日内组织履

约验收。合同履约验收时采购人应成立验收工作小组专门负责。

验收完成并确认合格后，采购人应完整、真实的编写政府采购合

同履约验收报告，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员均应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应当存档备查。

四、科学确定履约验收方式及验收小组成员。组织履约验收

时，采购人或委托的代理机构应根据项目金额大小、技术复杂程

度、社会关注程度、采购活动质疑投诉等相关因素确定采取自行

组织验收、邀请采购评审专家参与验收、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参

与验收、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（响应）供应商（或质疑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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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供应商）参与验收等；政府部门组织开展的面向社会共众的服

务项目，验收时应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。

五、验收完成后及时在安阳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验收结果公

告。自 2021 年５月１日起，市本级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在验收结

束 3 个工作日内，须将验收结果在安阳市政府采购网“验收结果

公告”栏进行公告。同时，各采购单位在办理项目资金支付手续

时，须提供安阳市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预警监督管理系统打印

验收公告表及其他支付手续，安阳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方可办理

资金支付，所有政府采购采购项目凡不组织验收及公告的均不予

支付。

六、验收完成后及时支付合同资金。验收合格的项目,采购

人应当 10 日内（供应商开具发票后 3 个工作日内）及时向供应

商支付合同资金。验收不合格的项目,采购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。

采购合同的履行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》。采购人履约验收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违犯合同

约定或政府采购法规制度相关情形的,应当及时向本级财政政府

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报备处理。

2021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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